
香港特別行政區競爭事務委員會與廣東省 

市場監督管理局關於推進粵港澳大灣區 

競爭政策與法律有效實施的備忘錄 

 

為加強粵港兩地及粵港澳大灣區競爭政策與法律的有效實施，

在國家市場監督管理總局的支持下，香港特別行政區競爭事務委員

會與廣東省市場監督管理局（以下簡稱“簽署方”或“雙方”）經

協商一致，簽訂本備忘錄。 

一、合作共識 

貫徹落實粵港澳大灣區建設的國家戰略及《粵港澳大灣區發展

規劃綱要》的基本原則，雙方認為兩地競爭執法機構有必要建立有

效溝通機制，展開競爭政策與法律實施的交流與合作，以加強實施

成效，推動建設公平的營商環境，提升兩地及粵港澳大灣區市場活

力及整體社會利益。  

本備忘錄遵循“一國兩制”方針，不創設任何具有法律約束力

的權利或義務，不改變現有法律或協議，不限制簽署方根據其他雙

方或多方協議或安排向對方尋求或提供協助，也不排除其他技術合

作項目。  

 

 



二、合作內容 

合作內容主要包括兩部分：定期舉行工作會議；展開與競爭政

策與法律相關的交流及合作活動。 

工作會議在兩地輪流舉行並由該地的簽署方舉辦，原則上每年

舉行一次。工作會議可對本備忘錄的有效性進行評估、討論，解決

與本備忘錄的實施有關的任何問題，並提出對本備忘錄進行修訂的

建議。任何一方可在工作會議上提議，並經雙方同意後成立專題工

作組，就競爭政策與法律的具體問題進行討論。專題工作組會議可

以與工作會議同期召開，也可以由雙方根據需要達成一致意見後單

獨召開。 

雙方展開競爭政策與法律相關的交流及合作活動，包括以下內

容： 

1. 交流本地競爭政策、競爭立法或競爭執法方面的重要發展； 

2. 展開競爭政策與法律實施方面的技術合作，如考察、見習、

經驗交流等，提升雙方的專業水平； 

3. 共同展開競爭倡導工作，如培訓、研討、會議等，提升灣區

內企業、政府機構及社會公眾對競爭政策與法律的認識；對象可包

括政府機構工作人員及商界、法律界、學術界人員等； 

雙方就前述事項制定年度工作計畫，列明相關活動安排，經雙

方討論及一致通過後執行，並在必要時進行修訂。 



雙方各自指定聯絡員，促進本備忘錄實施。雙方的溝通可通過

電話、電子郵件、視像會議、會面或其他適當的方式進行。 

上述交流合作活動，將視情況邀請澳門相關機構參加。 

三、被交換信息的性質 

本備忘錄不強制要求簽署方將該方或對方認為具保密性的信息

進行交換。 

四、其他 

本備忘錄自簽字之日起生效。 

本備忘錄的簽署方可通過向另外一方發出書面聲明的方式終止

本備忘錄，終止將在書面聲明發出 60 天後生效。 

本備忘錄的理解或實施所出現的任何問題，由雙方協商解決。 

本備忘錄可經雙方協商一致進行修訂。 

本備忘錄於二零二三年七月十九日簽署於廣州，以中文寫就，

一式兩份（繁體版、簡體版各一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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